
赣财购投诉〔2023〕65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RG2023-G0606
二、项目名称：江西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彩色生产型数字印刷设备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江西省鑫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大院街道二七北路185号东辉6栋208

被投诉人:江西荣光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大道1177号绿地会展大厦15楼

相关当事人1：江西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迎宾北大道938号

相关当事人2：江西科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6号2幢A座1001室
四、基本情况

江西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委托江西荣光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江西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彩色生产型数字印刷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RG2023-G0606），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公告于2023年9月11日发布。投诉人依法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0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于2023年10月12日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依法暂停，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于2023年10月9日签订采购合同，未实际履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提供中船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汉光联创”品牌商标，没有国际分类第9类，违反商标法相关规定，属于虚假响应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2为本项目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开标一览表明细》中“生产型彩色数字印刷系统”制造商为“中船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品牌为“汉光联创”、型号为“HGPP-C81”。查看相关当事人2的答复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载明注册人为“汉光源泰（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商标名称为“汉光联创”、核定使用商品
/服务项目（国际分类：9）。汉光源泰（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书》载明“中船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我司光源泰（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指定合法使用汉光联创商标，我司拥有的商标汉光联创，第9类注册号XXX，100%授权给中船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权使用”。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一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三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提供“汉光联创”HGPP-C81彩色生产型数字印刷系统未能响应采购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技术参数，属于虚假响应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2的投标文件《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中对招标技术产品需求参数均作完全响应，确认所投产品技术参数满足招标文件评标标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二、三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四，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虚假承诺的问题。经查，投诉人对投诉事项未进行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的规定，属无效投诉。                          

综上，投诉事项一、二、三不成立，投诉事项四为无效投诉。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代理机构依法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采购人可以邀请投诉人参与本项目验收，并将其参与验收意见一并存档。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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